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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 蘭 縣 礁 溪 鄉 民 代 表 會

第18屆第19次臨時會預定議事日程表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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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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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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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鄉公所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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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
1

日

二

第

二

次

會

議

審 議 鄉 公 所 提 案 審議鄉公所提案

1



7

月

2

日

三

第

三

次

會

議

一、審議鄉公所提案

二、討論代表提案

三、人民請願案

四、臨 時 動 議

五、閉    會

 備     註

1.代表及鄉公所提案，應於開會前 5日以書面送

交本會彙辦。

2.鄉公所提案請自行印製16份，送交本會。

3.本會預定議程表得視實際情形調整之。

宜蘭縣礁溪鄉民代表會第18屆第19次臨時會開幕典禮

暨預備會議事錄

一、預備會議

時  間：中華民國99年 6月 30日上午11時 20分

地  點：本會會議室

出  席：吳主席朝煌、李副主席三鋒、張代表永德、游代表見璋

林代表森枝、李代表朝棟、莊代表漢銘、簡代表阿忠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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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代表雪芳

列　席：本會秘書張正強

主  席：吳主席朝煌

紀  錄：朱美玲

主席宣告開議

報告事項：

　  1.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9人，全數出席宣告開議。

    2.本會秘書報告本次議事預定議事日程表及其他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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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開幕典禮暨第1次會議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99年 6月 30日上午11時 40分

地　點：本會議事廳

出　席：吳主席朝煌、李副主席三鋒、張代表永德游代表見璋

林代表森枝、李代表朝棟、莊代表漢銘、簡代表阿忠

阮代表雪芳

列　席：鄉長黃太平、主任秘書游文祥、行政室主任黃吉昇、

民政課長賴錦財、財政課長吳玉輝、工務課長黃泰峯

（代理）農經課長張榮鎮、社會課長崔明嵩、主計主

任劉玉娟、人事主任林雪雅、政風室主任吳麗菁、圖

書館管理員吳兆平、清潔隊隊長黃海濤、托兒所所長

吳文典、本會秘書張正強。

主  席：吳主席朝煌

主席致開會詞（行禮如儀）

主席致開會詞（詳另錄）

紀　錄：朱美玲

報告事項：

1.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9人，全數出席宣告開議。

2.本會秘書報告。（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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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  會：下午17：30分。

第2次會議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99年 7月 1日

地　點：本會議事廳

出　席：吳主席朝煌、李副主席三鋒、張代表永德、游代表見璋、

林代表森枝、李代表朝棟、莊代表漢銘、簡代表阿忠、

阮代表雪芳

列　席：鄉長黃太平、主任秘書游文祥、行政室主任黃吉昇、

民政課長賴錦財、財政課長吳玉輝、工務課長黃泰峯（代理）、

農經課長張榮鎮、社會課長崔明嵩、主計主任劉玉娟、人事主

任林雪雅、政風室主任吳麗菁、圖書館管理員吳兆平、托兒所

所長吳文典、清潔隊長黃海濤、本會秘書張正強。

主  席:吳主席朝煌

紀　錄：朱美玲

      代表到會簽到後，因故陸續離席，致造成開會人數不足，

流會。

第3次會議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99年 7月 2日上午11時 15分

地　點：本會議事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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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　席：吳主席朝煌、李副主席三鋒、張代表永德、游代表見璋、

林代表森枝、李代表朝棟、莊代表漢銘、簡代表阿忠、

阮代表雪芳

列　席：鄉長黃太平、主任秘書游文祥、行政室主任黃吉昇、民政課長

賴錦財、財政課長吳玉輝、工務課長黃泰峯、（代理）、農經課

長張榮鎮、社會課長崔明嵩、主計主任劉玉娟、人事主任林雪

雅、政風室主任吳麗菁、圖書館管理員吳兆平、清潔隊長黃海

濤、托兒所所長吳文典、本會秘書張正強。

主  席：吳主席朝煌

紀　錄：朱美玲

　　（一）報告事項：

1.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9人，成立第3次會議。

2.秘書宣讀第1次會議記錄（略）。

    （二）討論事項：

      一 、鄉公所提案

       （1）為交通部觀光局、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、宜蘭縣政府補

助本鄉辦理「99年二龍傳統競渡民俗活動」乙案交通部觀

光局補助50萬元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補助20萬元宜

蘭縣政府補助8萬元，合計新台幣 78萬元整，提請墊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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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（2）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「99年度廚餘多

元再利用計畫」經費新台幣 5萬 3,000元整，提請墊付，

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（3）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「98年度加強辦理垃

圾減量、資源回收工作績效考核計畫」獎勵金新台幣 4萬

元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（4）「宜蘭縣礁溪鄉火車站臨時停車場清潔費收費管理辦法」

第五條第二項第五款修正為：凡持身心障礙手冊暨相關

證明文件者，汽車，機車一律半價優惠，另65歲以上

老人騎機車、電動車或三輪車者，比照身心障礙者收費。

（5）為本所補助「參加 99年縣運本鄉代表隊服裝費誤餐費及

交通費」等 4項相關經費計新台幣 39萬 6,960元整，提

請動支第二預備金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散  會：下午17:3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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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　  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吳主席朝煌致開幕詞           中華民國99年 6月 30日

　  黃鄉長太平、游主任秘書文祥、公所各課室主管、本會代表同仁暨

張秘書大家早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今天是本會第18屆第19次臨時會的召開，首先要恭喜本屆有7

位代表連任第19屆代表，另外有2位未能當選，本席在此替他們

感到婉惜，現已有五位代表出席會議超過半數，已達開會人數。

在這三天會期中，最主要審議鄉公所5項墊付案，其中有一案民

政類，二案財政類及二案環保類，本席希望與會同仁能針對議案

詳加研究，若有不解之處並請公所相關人員說明，最後預祝各位

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大會圓滿成功 謝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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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　決　案

鄉公所提案　

提案人：黃太平

類　別：民政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01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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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　由：為交通部觀光局、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、宜蘭縣政府補助本

鄉辦理「99年二龍傳統競渡民俗活動」乙案，交通部觀光局補

助50萬元，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補助20萬元，宜蘭縣政

府補助8萬元，合計新台幣 78萬元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 貴

會審議。

理　由：一、依據交通部觀光局99年 5月 20日觀旅字第09950011671

號函、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99年 5月 17日關處發字第

09910197930號函暨宜蘭縣政府99年 6月 4日府教體字

第0990078427C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於99年 6月 3日業蒙  貴會代表同意簽署動支在案。

辦　法：敬請　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99年度追加減預算後轉正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黃太平

類  別：環保類                  編  號：02號

案  由：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「99年度廚餘多元再

利用計畫」經費新台幣 5萬 3,000元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  

貴會審議。

理  由：依據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99年 4月 12日環廢字

09900086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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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函辦理。。

辦　法：敬請　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99年度追加減預算

後轉正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　提案人：黃太平

類　別：環保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03號

案　由：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「98年度加強辦理垃圾減

量、資源回收工作績效考核計畫」獎勵金新台幣 4萬元整，提

請墊付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   

理  由：依據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99年 6月 3日環廢字第

0990014292

號函辦理。。

辦　法：敬請　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99年度追加減預算

後轉正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黃太平

類　別：財政類　　　　　         編   號:04號

案　由：「宜蘭縣礁溪鄉火車站臨時停車場清潔費收費管理辦法」第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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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第二項第五款修正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凡持身心障礙手冊暨相關證明文件者，汽車、機車一律半價

優惠，另65歲以上老人騎機車、電動車或三輪車者比照身心

障礙者計費，提請墊付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理  由：依據宜蘭縣政府99年 4月 8日府建交字第0990049237號函

暨本所0990003322號簽鄉長核定。

辦　法：敬請　貴會審議同意後，據以辦理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黃太平

類　別：財政類　　　　 　    編    號 05號

案　由：為本所補助「參加 99年縣運本鄉代表隊服裝費、誤餐費及交

通費」等 4項相關經費計新台幣 39萬 6,960元整，提請動支

第二預備金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理  由：依據「預算法」及「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有關各

機關動支第二預備金帳務處理補充規定」辦理。

辦　法：敬請　貴會審議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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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出席一覽表

席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

計

   姓

   名

日

期

0

0

0

吳

朝

煌

張

永

德

O

O

O

游

見

璋

林

森

枝

李

三

鋒

李

朝

棟

莊

漢

銘

簡

阿

忠

阮

雪

芳

99

06

30

9

99

07

01

9

99

07

02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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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
計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27

天

備

註

                   ╳ △  /

                   ： ： ：

                   代 代 代

                   表 表 表

                   請 缺 出

                   假 席 席

決議統計表

 提

件  案

      表

數

類

別

鄉

公

所

提

案

代

表

提

案

臨

時

動

議

人

民

請

願

案

合

計

民   政 1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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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  政 2 2

主   計  

工   務

農   經

社   會

托兒所

人   事

圖   書

環   保 2 2

合   計 5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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